
清华大学教室（学生）借用审批表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20  --20  学年度    学期           编号
	单位名称
		借 用 人
		联系电话
	
	借用教室
	讲课
	考试
	竞赛
	党团活动
	社团活动
	学术讲座
	会议
	其它（请说明）

									
	教室类型
	固定桌椅
	活动桌椅
	制图教室
	讨论教室
	案例教室
	录播教室
	交互教室
	无要求

	人数
								
	借用日期
		借用具体时间
	
	是否使用
多媒体
	是
		是否有非本校人员参加
	是
		负责人
	
		否
			否
		联系电话
	
	申请借用教室原因（写不下可附页）：

申请人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院系审批意见：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校团委职能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意见：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审批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注册中心审核确认：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备注：
1、教室借用，必须遵守学校关于教室管理有关规定，教室用毕，桌椅恢复原位，保持室内清洁；违反规定者，将取消其使用资格；
2、凡因讲课、补课、考试、学术报告等借用教室不适用此表；
3、院系学生组织举办学生竞赛、党团活动、讲座等借用教室，须先经过院系学生组（研工组）或院系团委（研团总支）审批，再报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审批；
4、校级学生组织或校团委职能部门借用教室，需先经过校团委职能部门等审批，再报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审批；

5、社团协会类学生活动，应先到校团委社团协会部审批，再报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审批；

6、经院系学生组（研工组）或院系团委（研团总支）或校团委职能部门、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两级签字盖章后，交审批表到注册中心课表室，分配教室。

	7、未办理教室借用手续或擅自延长使用者，一经查出，将承担相关责任。

8、教室用毕，桌椅恢复原位，保持室内清洁。


注册中心课表室地址：紫荆服务楼（C楼）201，电话：62773392
学生课外活动指导中心地址：紫荆服务楼（C楼）三层前台，电话：62772347

